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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路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信息”、“发行人”或“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北京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申请已于2023年6月6日经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市

委员会审核同意，并于2023年7月20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1589号文同意注册。 

金圆统一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圆统一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或“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中国证监会

颁布的《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210号）（以下简称“《发行注册办法》”）、北交所颁布的《北京

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细则》（北证公告〔2023〕15号）（以下简称

“《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与承

销业务实施细则》（北证公告〔2023〕16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业务办理指南第2号

——发行与上市》（北证公告〔2023〕5号）、中国证券业协会颁布的《首次公

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监管

规定及自律规则，对路桥信息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进行核查，出具如下专项

核查报告。 

一、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核查 

（一）战略配售方案 

1、战略配售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1,360.00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7,470.00万股，本次

发行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8.21%（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发行人授予金

圆统一证券不超过初始发行规模15.00%的超额配售选择权，若超额配售选择权

全额行使，则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1,564.00万股，发行后总股本扩大至7,674.00

万股，本次发行数量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后总股本的20.38%。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272.00万股，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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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数量的20.00%，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17.39%。 

超额配售启用前，网上发行数量为1,088.00万股；超额配售启用后，网上发

行数量为1,292.00万股。 

2、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选择标准的制定，充分考虑了投资者资质以

及与发行人战略合作关系等因素，主要标准包括： 

（1）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应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

金实力； 

（2）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

购的发行人股票； 

（3）最终战略配售投资者不超过10名。 

结合《管理细则》《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选取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投资者共1名，为南宁金融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其符合以上选取标准。 

3、参与规模 

序号 名称 
承诺认购股数 

（万股） 
限售期安排 

1 南宁金融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72.00 36 个月 

合计 272.00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4、配售条件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主承销商订立了参与此次战略配

售的三方认购协议并签署了相关承诺函，不参加本次网上发行申购，但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未参与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除外，承诺按照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的股票数量。 

5、限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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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战略配售股份的限售期为3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北

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战配方案和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核查意见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及战略配售数量符合《管理细则》中“战略投资者不

得超过10名”和“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足5,000万股的，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

股票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的要求。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目前合法存续，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

同时亦符合《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

具有参与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战略配售的资格。 

二、本次战略配售投资者的具体情况 

经核查，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共1名，为南宁金融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除以上战略投资者外，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一）南宁金融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南宁金融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914501003403015980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

资） 
法定代表人 关俊 

注册资本 213080.769961 万元 成立日期 2015 年 04 月 29 日 

住所 南宁市青秀区朱槿路 16 号菲律宾园·金菲豪园 2 号楼 

经营范围 

面向工业、农业、服务业开展以金融为主、非金融为辅的投资、资本运作与

资产管理业务；财务顾问及社会经济咨询；受托管理市人民政府各类政策性

引导基金；企业管理服务（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凭许可证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信息 南宁市财政局：100% 

主承销商核查了南宁金融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及现行有

效的公司章程，南宁金融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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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

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

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主承销商

认为，南宁金融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签署日，南宁金融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

控股股东为南宁市财政局，实际控制人为南宁市财政局。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南宁金融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法律主

体，属于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的机构投资者，符合发

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三条关于对战略投

资者选取标准的相关规定。 

4、关联关系 

经核查，南宁金融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南宁金融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南宁金融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6、锁定期 

南宁金融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次获配的锁定期为36个月，自本次公开

发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战略投资者是否存在《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之第三

十七条的禁止情形核查 

《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之第三十七条规定：“发行人和主承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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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的，不得存在以下情形： 

（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股票在本所上市后股价将上涨，

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

作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三）股票在本所上市后发行人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及其控股子公司管

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任命与该战略投资

者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高

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员工持股计划等参与战略配售

的除外； 

（五）除本细则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主体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

金认购发行人股票，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的情形； 

（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根据发行人及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提供的相关承诺函及战略配售协议，并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管理细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战略投资者的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金圆统一证券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

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管理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前述战略投资者

符合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具备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

前述战略投资者的认购数量、认购金额及限售期安排符合相关规定；发行人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前述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管理细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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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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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金圆统一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厦门路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战略投资者的专项

核查报告》之盖章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金圆统一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